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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西 学 院 法 学 院

河西法公评〔2026〕109 号

公平竞争审查评估意见

民乐县农业农村局：

河西学院法学院受民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《公平竞争审查条

例实施办法》《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实施指南》《甘肃省公

平竞争审查办法》《张掖市经营主体经济活动政策措施公平竞争

审查评估工作规则》等规定，遵循客观公正、科学严谨、专业规

范、公开透明、注重实效的原则，对民乐县农业农村局送审的

《2025 年民乐县油菜良种制种大县奖励政策项目（良种繁育试验

示范基地建设及检验监测仪器设备）》（招标文件）进行公平竞争

审查评估，评估意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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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查，本院认为民乐县农业农村局送审的《2025 年民乐

县油菜良种制种大县奖励政策项目（良种繁育试验示范基地建设

及检验监测仪器设备）》（招标文件），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

的政策措施，具体内容不存在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情形，也

不属于适用例外规定可以出台的政策措施情形之一。

自本评估意见出具之日起，凡政策措施（招标文件）送审稿

名称或内容发生变化的，需重新进行公平竞争审查，本评估意见

作废。

河西学院法学院

2026 年 5 月 19 日

河西学院法学院 2026 年 5月 19 日印



公平竞争审查表

政策措

施名

2026年5月19日

称

涉及行

业领

2025年民乐县油菜良种制种大县奖励政策项目（良种
繁育试验示范基地建设及检验监测仪器设备(招标文件)

域
政府采购

性质
行政法规草案□ 地方性法规草案□ 规章□

规范性文件□ 其他政策措施☑

起草

机构

名称 民乐县农业农村局

联系人 任玺川 电话 13321363609

审查

机构

名称 民乐县农业农村局

联系人 任玺川 电话 13321363609

审

查

标

准

市场准

入和退

出标准

是否设置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准入和退出条件 是□否☑

未经公平竞争是否授予经营者特许经营权 是□否☑

是否限定经营、购买、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

品和服务 是□否☑

是否设置没有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依

据的审批或者具有行政审批性质的事前备案程序 是□否☑

是否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、领域、业

务等设置审批程序。(主要指没有法律、行政法规或

者国务院规定依据，采取禁止进入、限制市场主体资

质、限制股权比例、限制经营范围和商业模式等方式，

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)

是□否☑

商品和

要素自

由流动

标准

是否对外地和进口商品、服务实行歧视性价格和

歧视性补贴政策 是□否☑

是否限制外地和进口商品、服务进入本地市场或

者阻碍本地商品运出、服务输出 是□否☑

是否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招标投

标活动 是□否☑

是否排斥、限制或者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

资 或者设立分支机构
是□否☑



是否对外地经营者在本地的投资或者设立的分

支机构实行歧视性待遇，侵害其合法权益
是□否☑

影响生

产经营

成本标
准

是否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政策 是□否☑

安排财政支出一般是否与特定经营者缴纳的税

收或非税收入挂钩。(主要指根据特定经营者缴纳的

税收或者非税收入情况，采取列收列支或者违法违规

采取先征后返、即征即退等形式，对特定经营者进行

返还，或者给予特定经营者财政奖励或补贴、减免土

地等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优惠政策)

是□否☑

是否违法违规减免或者缓征特定经营者应当缴

纳的社会保险费用。(主要指没有法律、行政法规或

者国务院规定依据，根据经营者规模、所有制形式、

组织形式、地区等因素，减免或者缓征特定经营者需

要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、失业保

险费、工伤保险费、生育保险费等)

是□否☑

是否在法律规定之外要求经营者提供或扣留经

营者各类保证金 是□否☑

影响生

产经营

行为标
准

是否强制经营者从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

法》禁止的垄断行为。(主要指以行政命令、行政授

权、行政指导等方式或者通过行业协会商会，强制、

组织或者引导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、滥用市场支配地

位，以及实施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、限制竞争效果

的经营者集中等行为)

是□否☑

是否违法披露或者违法要求经营者披露生产经

营敏感信息，为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提供便利条件。

生产经营敏感信息是指除依据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

务院规定需要公开之外，生产经营者未主动公开，通

过公开渠道无法采集的生产经营数据

是□否☑

是否超越定价权限进行政府定价 是□否☑

是否违法干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和服务的

价格水平
是□否☑

征求意

见情况

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□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☑

于2025年12月19日，通过甘肃政府采购网发布意向

公示满30天，未收到本项目相关意见反馈。



咨询及

第三方

评估情

况(可选）

招标文件内容不存在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情形 (评

2026年5月19日，经第三方(河西学院法学院) 评估，

估

情况详见附件)(评估情况详见附件)

审查

结论
经审查，该政策措施不存在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

的规定和做法。

适用例

外规定

是□否☑

选择“是“时详细

说明理由
/

其他需

要说明

的情况

无

审查机

构主要

负责人

意见

我单位已根据上述内容逐条进行审查，本政策措施
不存在影响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内容，符合现行法律、法
规等公平竟争相关规定。

签字： 盖章：

填写说明：1、起草机构、审查机构都可以是政策制定机构；2、审查 结论意见

主要包括“不影响公平竞争，可以实施”或者“存在影响公 平竞争内容，但符合

例外情形，可以实施”;3、公平竞争审查表一式 三份，起草单位、公平竞争审查制

度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、民乐县民 联镇人民政府各1份。


